
雅职院创建办〔2011〕5号
关于做好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申报工作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、各系（部）、各项目负责人：

4月11日下午收到《四川省教育厅、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1年度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川教函〔2011〕151号）文，学院有关领导连夜开会，要求全院全员参与，全力以赴，力保成功，并作了具体指示。据此创建办对《关于学院创建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进入申报前的工作安排通知》（雅职院创建办〔2011〕4号）的内容作了补充和调整，请遵照执行。

请在OA系统中自行下载《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创示建设重点工作推进安排表》，并认真按照分工组织落实。
特此通知

二○一一年四月十二日

  主题词：“创示”  申报      工作分工     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  2011年9月20日印  

